（十一）

	

	
	被保證人

姓名
	
	漁會保證書第　　　　　　號

	
	
	
	
	

	
	 (全銜)○　○　漁 會 員 工 保 證 書
	

	
	
	
	
	


	被保證人
	姓名
	性別
	年齡
	被保證人承諾事項
	簽名
	蓋章

	
	
	
	
	被保證人在漁會服務期間誓以至誠盡
	
	

	
	
	
	
	忠努行職守，甘願接受
	漁會法第三十

漁會人事管理
	
	

	
	
	
	
	四條

辦法第三十五條
	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保證事項
	被保證人在ΟΟ漁會服務期間內，如有違反
	漁會法第三十四條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

	
	之規定虧短漁會財物或不合法令之開支或貪污舞弊或侵佔漁會財物或被解職（停職）交代不清等情事時，被保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立即賠償所有損失，並拋棄先訴抗辯權及檢索權，特具保證書為憑。

	保證人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服務機關或商號）
	職位或經理人
	與被保人關係
	住址
	簽名
	蓋章

	
	
	
	
	
	
	
	
	
	

	
	
	
	
	
	
	
	
	
	


附註：保證事項之漁會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係指總幹事之保證。

員工保證人財產調查表

	保證人姓名
	
	住址：
	
	鄉、鎮

(市)
	
	村

(里)
	　　鄰　　路　　號

	房

屋
	所在地
	稅籍

號碼
	構造
	棟數
	坪數
	持分
	自用或出租
	單價
	價值

(本人持分額)

	
	
	
	
	
	
	
	
	
	
	

	
	
	
	
	
	
	
	
	
	
	

	
	
	
	
	
	
	
	
	
	
	

	
	合計
	
	
	
	
	
	
	

	土

地
	土地座落
	地目
	則數
	面積
	持分

面積
	自耕或出租
	單價
	價值

(本人持分額)

	
	
	
	
	甲
	
	甲
	
	
	
	

	
	
	
	
	
	
	
	
	
	
	

	
	
	
	
	
	
	
	
	
	
	

	
	
	
	
	
	
	
	
	
	
	

	
	
	
	
	
	
	
	
	
	
	

	
	合計
	
	
	
	
	
	
	
	

	
	總價值合計額
	

	其他資料
	

	附註
	1.本調查表可先由保證人自行填寫，再由漁會主辦人事人員負責調查

2.親屬保證人亦須調查填寫，不敷時可另紙連接保證人并騎縫簽章。


	調查人員
	
	課

(股)
	長
	
	秘書
	
	理事長

總幹事
	


對保經過

	第一次對保
	第二次對保
	第三次對保
	第四次對保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第一次對保
	第二次對保
	第三次對保
	第四次對保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保證人

對保蓋章
	對保人

蓋章

	
	
	
	
	
	
	
	


(全銜)○○漁會員工保證書規約
	
	
	


一、被保人應覓具保證人二人以上，其保證資格以現任同職等或較高職等之同事二人或商業行號主體人、經理人或有相當財務，並經本會認有信用者為限。

二、經管金銀財務人員及主計人員，須覓具殷實商業行號之鋪保或有相當財產者二家為保證人。

三、保證人在保證書上應蓋本人姓名章，如係商號鋪保，除蓋用商號圖記外，並須加蓋行號主體人或經理人之私章，不得蓋用其他閑章，如原蓋用之印章作廢或更換，應即告知本會，並將新印章式樣掛號郵寄本會存查，同時聲明繼續擔保，本會在未接到函知以前，仍認原蓋印章為有效。

四、被保人之職務及服務地點本會得隨時升遷或更調，其保證人所負一切責任，不因升遷更調而有不同，並不得藉口升遷更調而有所推諉。

五、被保人如有虧短本會金錢財務，致生損害即或不合法令規定之開支與虧損或貪污舞弊或被解職（停職）交代不清或侵佔本會金錢財物等情事，保證人應負連帶賠償之責任，並應按本會所開款物額立即履賠償，並甘願放棄先訴抗辯權及檢索權。

六、保證人申請退保應以書面提出，須待本會督飭被保人重行辦妥換保手續，經函同意之日起，始得解除舊保證責任，員工離職須經本會查明無未了事項及無虧短款物情事，自離職之日起滿一年，其保證書正本方能發還。

七、本保證書訂定後立即生效。

八、本保證書一式正本及副本兩份有同樣效力。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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